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2024年12月27日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下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受理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3日（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901-6283090（兼传真）


通讯地址：塔城六合广场二环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

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公示清单

沙湾富聚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用塑料节水器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